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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14:30—16: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3 月 27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7 日交易时间， 即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7 日
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桥路 10 号京泉华科技产业园 1 号楼 2 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立品先生
6、会议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4 人，代

表股份 112,322,7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80,000,000 股）的 62.4015%，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8 人，代表股份 102,183,085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768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10,139,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332％。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7,579,525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7,564,82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02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4,7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8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

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4 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6 股份锁定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7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8 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

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 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18,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74,9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3％；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律师、 李童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
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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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3、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公司现有总股本
558,774,966 股，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1,776,882 股，故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556,998,084 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14:0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3 月 27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7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3 月 27 日 9:15-15:00 期间任
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来安大道 143 号 滁州金瑞酒店 3 楼
VIP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乐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上

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 公司现有总股本
558,774,966 股，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1,776,882 股，故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556,998,084 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8 人， 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66,294,5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08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2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61,071,9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6.871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5,222,636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0.9376%。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7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3,746,6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468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1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23,9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53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5,222,636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0.937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289,0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

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741,10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289,0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

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741,10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审议通过了《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289,0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

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741,10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289,0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

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741,10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294,5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746,60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6、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289,0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

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741,10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289,0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

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741,10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289,0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

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741,10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9、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746,6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746,60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股东均回避了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266,294,53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746,60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266,294,53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746,60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266,294,53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746,60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289,0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

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741,10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司慧、张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金禾实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9 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97 证券简称：金禾实业 公告编号：2020-023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交易概述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宁波善为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
沃丰实业有限公司、自然人倪邈、自然人杨乐共同出资设立厦门善为致传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善为”）。 厦门善为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0.00 万元，其中公司拟出资 3,889.20 万元，宁波善为拟出资 1.40 万元，浙江沃
丰拟出资 1,296.40 万元，倪邈拟出资 1,424.50 万元，杨乐拟出资 388.5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通知， 厦门善为首期出资已募集完毕， 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

下：

序号 合伙人类别 合伙人名称 实缴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1 普通合伙人 宁波善为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1448 货币

2 有限合伙人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180.2544 货币

3 有限合伙人 浙江沃丰实业有限公司 1,060.0848 货币

4 有限合伙人 倪邈 1,164.8340 货币

5 有限合伙人 杨乐 317.6820 货币

合计 5,724.00 —

后续厦门善为将根据法律法规等要求办理相关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公司将密
切关注厦门善为后续运作情况，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885 证券简称：京泉华 公告编号：2020-011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并经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拟继续使
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上述额度在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6 个月内循环使用。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现金管理进行严格
评估和控制风险，闲置自有资金拟购买期限单笔不超过 12 个月的银行或其他金融
机构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 不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购买以股
票及其衍生品、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4 月 21 日刊
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27）。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2020 年 3 月 24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中行

深圳市分行”）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构客户投资产品总协议书》，并使
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产品名称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开放【CNYAQKF】
产品类型 保证收益型
委托方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约银行 中行深圳市分行
认购资金 人民币 3,000万元整
产品期限 22天

产品起息日 2020年 3月 25日
产品到期日 2020年 4月 16日

参考年化收益率 2.75%
资金来源 公司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关联关系确认 公司与中行深圳市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产品风险揭示:
本理财产品有投资风险， 只保障理财本金和本理财产品说明书及《产品证实

书》明确承诺的收益率，投资者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1、市场风险：受各种市场因素、宏观政策因素等的影响，本理财产品所投资的

未到期资产的市场价值可能下跌，可能会导致本理财产品提前终止。
2、流动性风险：本理财产品不提供开放日之外的赎回机制，投资者在理财期限

内没有提前终止权。
3、信用风险：中国银行发生信用风险如被依法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等，将对本理

财产品的本金及理财收益产生影响。
4、提前终止风险：本理财产品存续期内，中国银行有权单方面主动决定提前终

止本理财产品，可能会导致本理财产品提前终止。
5、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果国家宏观

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的正常运行。
6、信息传递风险：本理财产品存续期内，投资者应根据本理财产品说明书所载

明的信息披露方式及时查询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如因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由
于非中国银行原因的通讯故障、 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
的（包括但不限于因未及时获知信息而错过资金使用和再投资机会等）全部责任和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7、其他风险：如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相关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1、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

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投资产品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发生变化的影响，存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可能导致的相关风险。
（二）针对可能发生的投资风险，公司拟定如下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门建立投资明细账，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

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
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
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
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 通过适度投资，
可以充分盘活自有资金，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获得一定投资收益的同时，为
公司、为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司本次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具
体详见如下表：

序号 受托方名
称 产品名称 投资金

额 起止日期 产品类型 预计或实际年
化收益率

是否
到期

1 中行艺园
路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
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人民币
4,000万

元

2019年 3月 29
日 -2019年 4

月 15日

保证收益
型 2.35% 是

2 中行艺园
路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
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人民币
5,000万

元

2019年 4月 30
日 -2019年 5

月 15日

保证收益
型 2.35% 是

3
招行深圳
泰然金谷
支行

招商银行结构性
存款

人民币
3,000万

元

2019年 8月 7
日 -2019年 11

月 7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80% 是

4 光大银行
深圳分行

2019年对公结构
性存款统发第七
十八期产品 3

人民币
2,000万

元

2019年 8月 7
日 -2019年 11

月 7日

保证收益
型 3.75% 是

5 宁波银行
深圳分行

存利盈 B款存款
产品

美元
300
万元

2019年 12月
13日 -2019年
12月 25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35% 是

6
中国银行
深圳市分

行

中银保本理财 -
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人民币
3,000万

元

2020年 3月 25
日 -2020年 4

月 16日

保证收益
型 2.75% 否

截至本公告日，已到期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如期收回。 公司累计使用暂
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上述未到期
余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范围。

五、备查文件
1、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理财产品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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